
 

     

二零零九年三月九日會議  

討論文件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延長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的期限  
 

目的  

 現 建 議 延 長 資 助 中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期 限 四 年 ， 由 2 0 0 9 / 1 0
至 2 0 1 2 / 1 3 學年。本文件徵詢議員對這項建議的意見。  
 
 

背景  

2 . 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 (財委會 )於 2005 年 7 月 批 准 撥 款 5 億 2 ,000 萬

元 ， 設 立 資 助 中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特 惠 金 基 金 (基 金 )， 以 便 推 行 提 早 退

休 計 劃 (請 參 閱 FCR 第 (2005 -06 )25 號 文 件 )。 該 計 劃 旨 在 通 過 發 放 特

惠 金 ， 鼓 勵 資 助 中 學 部 分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， 從 而 協 助 學 校 解 決 因 推 行 新

高 中 課 程 而 出 現 的 師 資 與 科 目 不 配 對 問 題 ， 紓 緩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， 並 騰

出 教 席 以 吸 納 剛 畢 業 的 準 教 師 ， 讓 教 育 界 維 持 健 康 的 人 事 更 替 。 立 法

會財委會核准的提早退休計劃大綱，載於附件。  

 
3 .  提早退休計劃如期於 2006 /07 至 2 0 0 8 / 0 9 學年推行，共有 444 名

教師根據該計劃獲發放特惠金，金額合共 2 億 1 ,900 萬元。截至 2009
年 1 月 底 ， 計 及 6 ,000 萬元已收取的利息後，基金尚餘 3 億 6 ,100 萬

元。計劃的推行令資助中學在過去幾年能維持健康的人事更替。  
 
 

建議  

4 .  面對持續需要，我們建議利用基金的 3 億 6 ,100 萬元餘款，延長

該計劃的期限四年，由 2 0 0 9 / 1 0 至 2 0 1 2 / 1 3 學年，並沿用現行的申請

資格。  

 

理由  

課程需要  

5 . 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確 有 助 學 校 解 決 因 推 行 新 高 中 課 程 而 出 現 的 師 資 與

科 目 不 配 對 問 題 。 不 過 ， 受 到 培 訓 的 啟 發 ， 學 校 更 加 體 會 到 有 需 要 提

供 更 寬 廣 和 多 元 化 的 新 高 中 科 目 讓 學 生 選 擇 ， 以 配 合 學 生 不 同 的 興 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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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才 能 。 為 了 使 初 中 和 高 中 的 課 程 銜 接 得 更 暢 順 ， 有 些 學 校 改 革 了 初

中 課 程 ， 鞏 固 學 生 的 基 礎 知 識 ， 為 他 們 修 讀 新 開 設 的 新 高 中 科 目 (例
如 通 識 教 育 和 科 技 教 育 各 科 目 )做 好 準 備 。 一 些 教 師 深 入 了 解 新 高 中

課 程 後 ， 或 會 重 新 考 慮 本 身 是 否 能 適 應 或 應 付 這 些 課 程 改 變 。 不 過 ，

在 現 階 段 ， 我 們 難 以 估 計 這 些 教 師 的 人 數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延 長 提 早 退 休

計 劃 的 期 限 能 讓 學 校 更 彈 性 地 重 新 調 配 人 手 和 有 更 多 機 會 招 聘 新 人 ，

為順利推行新高中學制作更充足的準備。  

 
超額教師  

6 .  未 來 數 年 ， 入 讀 中 學 的 學 生 人 數 會 有 所 減 少 。 為 此 ， 教 育 局 已 採

取 多 項 穩 定 教 師 團 隊 的 配 套 措 施 ， 包 括 放 寬 批 核 學 校 開 班 的 準 則 ， 以

及 調 低 中 一 每 班 派 位 學 生 人 數 。 雖 然 這 些 措 施 有 助 紓 緩 超 額 教 師 問

題，但預計在 2 0 0 9 / 1 0 和 2 0 1 0 / 1 1 學年，仍分別會有約 100 名超額教

師 。 如 只 採 用 其 他 現 行 措 施 ， 例 如 共 享 職 位 、 大 型 辦 學 團 體 重 新 調 配

轄 下 學 校 的 教 師 、 利 用 無 薪 假 期 和 學 校 本 身 的 資 金 開 設 臨 時 職 位 等 ，

未必能徹底解決超額教師的問題。我們估計在 2 0 1 1 / 1 2 學年，當現行

學 制 與 新 高 中 學 制 兩 批 畢 業 生 同 時 在 學 （ 即 「 新 舊 制 畢 業 生 並 存 學

年 」 ） ， 對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需 求 可 能 下 降 ， 但 我 們 仍 有 必 要 推 行 該 計

劃至 2 0 1 2 / 1 3 學年，以處理「新舊制畢業生並存學年」以後的問題。  

 
健康的人事更替  

7 .  讓部分教師在 2 0 0 9 / 1 0 至 2 0 1 2 / 1 3 學年提早退休，可以騰出更多

教席，吸納剛畢業的準教師，讓教育界維持健康的人事更替。  
 
 

延長提早退休計劃的期限  

 
8 .  如 延 長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期 限 ， 教 育 局 會 遵 循 現 時 管 理 基 金 和 提 早

退 休 計 劃 的 做 法 ， 包 括 基 金 結 餘 由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以 信 託 形 式

持 有 ； 在 每 個 財 政 年 度 完 結 時 結 算 帳 目 ， 並 在 結 算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盡 快

向 立 法 會 提 交 經 審 計 的 基 金 帳 目 ； 以 及 每 年 向 本 委 員 會 匯 報 基 金 的 運

作情況。  
 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9 .  現行提早退休計劃尚餘款項 3 億 6 ,100 萬元，足以應付 2 0 0 9 / 1 0
至 2 0 1 2 / 1 3 學年推行提早退休計劃所需開支，因此政府無須注資。  
 
 

公眾諮詢  

10 .  教 育 局 已 就 延 長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期 限 的 建 議 ， 諮 詢 學 校 議 會 和 教 師

工會，他們均贊成此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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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11 .  如 委 員 同 意 ， 教 育 局 會 在 本 年 四 月 向 立 法 會 財 委 會 申 請 批 准 ， 以

便推行上文第 4 段 所 載 的 建 議 ， 延 長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期 限 。  
 
 

教育局  

2009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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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F C R ( 2 0 0 5 - 0 6 ) 2 5  
 

提早退休計劃大綱  

 

( 1 )  計劃  

 
 這項計劃名為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。  
 
 

( 2 )  參加資格  

 
( a )  計劃會在 2006／ 07 至 2008／ 09 學年推行，所有未達 60 歲

正常退休年齡 (計至有關年度 9 月 1 日 )的資助中學 (包括特殊

學 校 )教 師 ， 只 要 是 常 額 編 制 內 的 正 規 教 師 ， 則 不 論 職 級 ，

均 符 合 參 加 資 格 ， 但 服 務 年 資 少 於 1 0 年 的 教 師 除 外 。 有 意

提早退休的教師可在 2006／ 07、 2007／ 08 和 2008／ 09 學年

開 始 前 提 出 申 請 。 如 有 充 分 理 由 支 持 ， 部 分 教 師 可 獲 准 在

2005／ 06 學年提早退休。  
 
( b )  已 遞 交 辭 職 通 知 ， 或 正 接 受 校 方 紀 律 處 分 而 最 終 可 能 被 終 止

服務的教師，均不合資格參加計劃。  
 
 

( 3 )  特惠金計算方法  

 
( a )  特 惠 金 會 一 筆 過 發 放 ， 並 以 有 關 教 師 離 職 前 的 實 職 薪 金 作 為

計 算 基 準 。 計 算 方 法 是 ， 有 關 教 師 在 資 助 學 校 的 認 可 服 務 年

資 每 滿 2 年 ， 便 可 獲 發 相 等 於 1 個 月 最 後 實 職 薪 金 的 特 惠

金，最高數額為 12 個月的薪金。  
 
( b )  55 歲以上 (計至有關年度 9 月 1 日 )的教師可獲發的特惠金會

按下列比例扣減－  
 

計至有關年度  
9 月 1 日 的 年 齡  

56  57  58  59  

扣減因子  2 5 %  5 0 %  7 5 %  1 0 0 %  
 
 

( 4 )  限額  

 
( a )  計 劃 在 2006／ 07 至 2008／ 09 學 年 推 行 期 間 ， 教 育 統 籌 局

(下 稱 「 教 統 局 」 )會 在 每 一 學 年 開 始 前 ， 根 據 估 計 有 關 學 年

的 教 師 供 求 情 況 、 個 別 學 校 的 人 力 需 求 和 超 額 教 師 的 估 計 人

數 ， 以 及 可 動 用 的 撥 款 額 ， 釐 定 有 關 學 年 可 參 加 計 劃 的 整 體

教師限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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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教 統 局 會 因 應 有 關 學 校 為 支 持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申 請 而 擬 備 的 3

年 期 人 力 發 展 計 劃 ， 決 定 該 學 校 每 年 可 提 早 退 休 的 教 師 人

數。人力發展計劃須載述未來 3 個學年的教師流失情況、因

應 課 程 改 革 和 推 行 新 措 施 而 在 運 作 上 所 需 的 教 學 人 員 數 目 ，

以及預計縮減 (如須縮減 )的班級數目等資料。  
 
( c )  為 使 計 劃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靈 活 運 作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批 准 一 些 教 師

在 2005／ 06 學 年 提 早 退 休 ， 但 其 申 請 必 須 得 到 有 關 學 校 支

持 ， 而 且 能 提 出 充 分 理 由 ， 證 明 他 們 提 早 退 休 不 會 妨 礙 學 校

的運作。  
 
( d )  非教學人員不合資格參加計劃。  

 
 

( 5 )  校本準則  

 
( a )  有 關 學 校 的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應 按 學 校 本 身 的 需 要 (例 如

學 校 發 展 、 師 資 與 科 目 的 配 對 等 )， 擬 訂 一 套 校 本 準 則 ， 以

釐定教師申請參與提早退休計劃的先後次序。  
 
( b )  擬訂校本準則的過程必須公開、公平和具透明度。  
 
( c )  必 須 讓 所 有 合 資 格 參 加 計 劃 的 教 師 事 先 知 悉 有 關 的 校 本 準 則

和在計劃下重行受聘的限制，以助他們作出決定。  
 
 

( 6 )  先後次序  

 
推 行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協 助 學 校 解 決 因 推 行 新 高 中 課 程

而 出 現 的 師 資 與 科 目 不 配 對 情 況 、 紓 緩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， 以 及 維 持

學 校 有 健 康 的 人 事 更 替 ， 為 教 學 隊 伍 注 入 新 血 ， 以 推 行 課 程 改

革。  
 
如 申 請 人 數 眾 多 而 出 現 競 爭 情 況 ( 即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數 超 出 限

額 )，教統局會按下述準則的先後次序審批申請－  
 

( a )  教師退休有助學校推行新高中課程；  
 
( b )  教師退休可紓緩學校在縮班後所出現的超額教師問題；以及  
 
( c )  如 未 能 根 據 上 述 兩 項 或 其 中 一 項 準 則 審 批 申 請 ， 則 會 以 抽 籤

方式處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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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 )  上訴機制  

 
( a )  有 關 學 校 的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應 制 定 上 訴 機 制 ， 教 師 如 對

學 校 採 用 校 本 準 則 的 過 程 ／ 審 批 結 果 感 到 不 滿 ， 可 透 過 有 關

機制提出上訴。  
 
( b )  學校應事先向教師公布有關的上訴機制。  

 
 

( 8 )  申請程序  

 
( a )  合 資 格 的 教 師 可 自 願 參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並 透 過 其 學 校 提 出

申請。  
 
( b )  有 關 學 校 應 按 照 校 本 準 則 ， 為 申 請 提 早 退 休 的 教 師 編 定 審 批

的先後次序，並向教統局作出推薦，然後由教統局審批。  
 
( c )  學 校 須 確 保 獲 推 薦 的 教 師 如 提 早 退 休 ， 不 會 對 學 校 的 運 作 造

成不良影響。  
 
 

( 9 )  重行受聘的限制  

 
( a )  所 有 參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教 師 ， 均 不 得 在 官 立 學 校 、 資 助 學

校 、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或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教 席

(包 括 旨 在 為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教 師 而 以 公 帑 開 設 的 教 學 職 位 ，

但每次受聘不超過 90 天的日薪兼職工作除外 )。教育統籌局

常 任 秘 書 長 可 以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， 撤 銷 這 項 限 制 ； 或 在 有

關 學 校 能 提 出 充 分 理 據 ， 證 明 學 校 在 運 作 上 有 強 烈 需 要 重 行

聘用個別教師的情況下，特別豁免個別教師不受此限。  
 
( b )  重 行 受 聘 的 限 制 由 提 早 退 休 當 日 起 (通 常 為 下 學 年 9 月 )生

效。  
 
 

( 10 )  履行承諾  

 
( a )  獲 教 統 局 批 准 參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教 師 須 簽 署 承 諾 書 ， 保 證

日 後 不 會 在 官 立 學 校 、 資 助 學 校 、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或 直 接 資 助

學 校 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教 席 (包 括 旨 在 為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教 師

而 以 公 帑 開 設 的 教 學 職 位 ， 但 每 次 受 聘 不 超 過 90 天 的 日 薪

兼 職 工 作 除 外 )。 這 項 重 行 受 聘 的 限 制 由 提 早 退 休 當 日 起 (通
常為下學年 9 月 )生效。  

 
( b )  教師簽署承諾書後，不得撤回參加計劃的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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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1 )  推行計劃  

 
這項計劃會在 2006／ 07 至 2008／ 09 學年推行。如有充分理由支

持，部分教師可獲准在 2005／ 06 學年提早退休。  
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 


